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榕职院党〔2012〕84号


关于开展2012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    知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今年是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的第二年，也是福州市打造多元、立体、常态法治文化载体建设的起步年，又适逢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和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根据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市法制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组织开展2012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榕法宣办〔2012〕27号）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决定开展2012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和决议，促进依治治校，为学院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   服务科学发展

二、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和决议，突出宣传宪法，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全院范围内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一步增强师生的法治观念，提高学院法治化管理水平，形成自觉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推进依法治校、建设文明平安和谐校园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活动时间

2012年11月上旬到2012年12月底。
四、宣传重点

1、大力开展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宣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引导全体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方向。

2、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大力宣传法律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增强市场主体诚信守法、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治校、依法决策、依法执教的能力和水平。

4、大力开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公民树立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5、大力宣传“六五”普法规划的目标任务，宣传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重要成绩，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五、活动安排

1、主题宣传活动

内容：充分发挥学院现有LED显示屏载体作用，滚动宣传“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深入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积极构建文明、平安、和谐校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等“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标语，积极营造浓厚的“12·4”主题宣传氛围。

责任部门：党群处、党政办、电子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系

2、2012年福州市干部法律知识学习与考试
内容：《宪法》、《刑法》、《行政强制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时间：2012年11月20日—2012年12月20日

参加人员：全体在编教职工（不含工勤人员）

责任部门：党群处、各部门、各系部

3、法制教育进课堂活动

内容：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作用，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为契机，继续开展“法在我心中”的主题课，对学生开展《宪法》、《经济法》、《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与教育，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面，提高学生法律水平。

时间：2012年12月

责任部门：公共基础部、思政部

4、“法律进社区”活动

内容：以公共基础部法律专业师资人才、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主力，组成法律宣传与援助小组，深入共建社区及周边社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与援助、赠送法律宣传资料等形式，推进社区普法的校内外共建。

时间：2012年12月

责任部门：学生处、公共基础部、思政部、各系党总支

5、法制教育专题讲座

内容：学生劳动权益保护专题讲座

时间：2012年12月下旬

责任部门：公共基础部、思政部

6、法制宣传图片展

内容：以消防法规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专题教育。

时间：2012年11月上旬

责任部门：保卫科

7、党风廉政教育活动

内容：组织观看电影《忠诚与背叛》

时间：2012年11月中旬

责任部门：纪委

六、活动要求

各系部、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按照通知要求，把做好今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作为下半年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全省宪法宣传周（每年12月4日所在周）作为全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的集中宣传周，要围绕活动主题，结合系部、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动员、积极协调、统一部署、精心安排，认真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活动形式，增强宣传效果。同时要及时做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推进活动的开展。

请各系部、部门同时做好宣传活动相关材料（包括照片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及时将本次活动开展情况于2013年1月5日前报送党群处林秀明老师处（电子邮箱：26145956@qq.com）。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2年12月4日

主题词：共产党  12•4△  法制宣传△  通知                       

  抄送：院党委委员，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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